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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有关生态环境建设、林业、园林绿化等方

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为城市绿化提供种苗、花卉、

草坪、种子供应等服务。

(2)承担绿地养护、苗木移植、绿化苗木良种繁育、技术

指导和新技术推广工作。

(3)对苗圃地的苗木进行管养，为城市绿化提供优良的苗

木。

2.部门机构设置及人员构成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种

苗场，属于财政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由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批准注册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1265010445765598X7；机构地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环园路

269 号；单位负责人：张小平；下设 4 个处室，分别是：场

办、财务室、行政办、销售科。

人员构成：编制人数 25 人，实有人数 19 人，其中：在

职 19 人（含三个工勤人员）；退休 27 人；离休 0 人，增加

0 人。

(二)部门单位年度重点工作

2023 年我场加强党员干部职工的学习教育，不断提

升政治素养，加强技术人员能力培养，打造园林行业高素

质专业队伍，加强档案资料的管理。种苗场开展结亲走访



活动，结亲走访参与人数 101 人/次。我单位做好苗圃地

清理和苗圃出圃工作，向各片区、乡镇及养护单位供应乔

木 5549 棵，全年销售各类苗木 2337 棵。同时，做好 250

亩租赁地苗木抚育管养工作。承接 9 项苗木移植工程，完

善辖区绿化覆盖。种苗场在园林局推进的 2022 年义务植

树点兰溪街进行草坪种植，播种草坪 8100 余平方米。为

提高新区绿化覆盖率，构建新区生态屏障提供了保障。

参加园林局春季创城检查工作，种苗场现有人员成立

2 个检查小组，及时对所辖区绿化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督促养护单位立查立改，目前全部整改完毕。

配合园林管理局抗旱保绿工作，协调开通安宁渠辖区即将

停用机井，并包联辖区部分路段开展绿化养护管理工作。

(三)部门单位整体预算规模及安排情况

1.年初预算安排情况

我单位年初预算数为 193.9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年初

预算数为 193.92 万元、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

综上所述，部门预算安排与单位职能关联度较高，预算

安排结构清晰明了，能够直观展示各项费用的分配情况，预

算规模合理，为单位的稳健发展和高效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预算调整情况

我单位年初批复预算数 193.92 万元，年中调整数 117.65
万元，调整后全年预算数 311.57 万元，预算调整率 60.67%。

综上所述，年中预算调整幅度与单位运转情况和履职情

况相匹配，未出现资金收支不平衡以及债务风险等负面影响，



确保了预算调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全年预算执行情况

全年预算数为 311.57 万元，全年实际支出资金 311.57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综上所述，本年度在执行预算过程中不存在闲置、浪费

或挪用等情况，执行预算在预期可控范围内，严格按照项目

进度支付资金，不存在超进度付款情况，资金支出方向合理，

资金支出流程规范。

4.资金使用主要内容及范围

我单位 2023 年全年预算支出金额共计 311.57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为 311.57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社保支出

等地方；项目支出 0 万元。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和使用情况

2023 年本单位基本支出全年预算总额 311.57 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 311.57 万元，公用经费 0 万元。实际支

出 311.57 万元，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 100%。

基本支出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人员工资由编

办、人社局、社保局、医保局、住房公积金管理办公室及

财政局等部门逐个审核，按月申报及发放。基本公用经费

用于支付办公室日常的邮电费、办公用品、办公耗材款等，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主要用于车辆加油、维修及购买车辆

保险。

（二）项目管理和使用情况

1.项目管理情况



（1）管理制度健全性

本单位从预算收支管理、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合

同管理等方面，健全和完善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坚定实施各

项内部控制制度；为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已制定

《高新区新市区种苗场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办

法》，《种苗场财务管理制度》等健全完整的各项管理制度，

有效保障了我单位高效的履行工作职能，较好的促进事业发

展。

（2）资金使用合规性和安全性

部门预算资金使用符合国家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预算

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

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确保我单位预算资金规范运行。

2.项目使用情况

2023 年本单位共有 0 个项目，项目总金额为 0 万元，执

行金额为 0 万元。其中：

（1）转移支付项目

本年转移支付资金共计 0 个项目，金额为 0 万元。

结转资金共计 0 个项目，金额为 0 万元。

（2）本级财力项目：共计 0 个项目，金额为 0 万元。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分析

我单位 2023 年全年预算金额为 311.57 万元，执行金额

为 311.57 万元，执行率为 100%，得 87 分。

（一）指标一：恢复耕地数量指标，该指标预期指标值

为大于等于 90 亩，年中监控实际完成值为 0，本次评价实际

完成值是 685.5 亩，该指标完成率是 100%，该指标权重分值



为 8 分，自评得分 8 分。

（二）指标二：预算经费指标，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小

于等于 193.92 万元，年中监控实际完成值为 0，本次评价实

际完成值是 193.92 万元，该指标完成率是 100%，该指标权

重分值为 12 分，自评得分 12 分。

（三）指标三：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指标，该指标预期

指标值为等于 100%，年中监控实际完成值为 0，本次评价实

际完成值是 100%，指标完成率是 100%，该指标权重分值为

10 分，自评得分 10 分。

（四）指标四：政府采购执行率指标，预期指标值等于

100%，年中监控实际完成值为 0，本次评价实际完成值是 100%，

指标完成率是 100%，该指标权重分值为 10 分，自评得分 10

分。

（五）指标五：城市绿化种苗、花卉、草坪、种子指标，

预期指标值大于等于 20000 平方米，年中监控实际完成值为

0，本次评价实际完成值是20000平方米，指标完成率是100%，

该指标权重分值为 25 分，自评得分 25 分。

（六）指标六：提高城市绿化率指标，预期指标值值大

于等于 30%，年中监控实际完成值为 0，本次评价实际完成

值是 28.6%，指标完成率是 95.33%，该指标权重分值为 15

分，自评得分 14.3 分。

（七）指标七：受益人员满意度指标，预期指标值大于

等于 95%，年中监控实际完成值为 0，本次评价实际完成值

是 95%，指标完成率是 100%，该指标权重分值为 10 分，自

评得分 10 分。

四、 评价结论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89.3 分，评价

结果为“良”。

五、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绩效管理经验不足，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落实。

绩效指标的明确性、可衡量性、相关性还需进一步提升。

预算精细化管理还需完善，预算编制管理水平仍有进一步提

升的空间。

缺少带着问题去评价的意识，后续效益评价具体措施和

方法有待提高。

六、 改进措施和建议

（一）改进措施

强化年初预算工作，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并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加大绩效工作宣传力度，强化绩效理念。完善绩效指标，

提高整体绩效目标质量。提升预算精细化管理水平。继续完

善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工作制度，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

条，有效贯彻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精神。

（二）建议

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工作。明确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编

制要求，分类别建立科学合理、细化量化、可比可测预算绩

效指标体系，突出结果导向，重点考核实绩。加强绩效业务

学习及培训，提高业务人员绩效管理意识，进一步加强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优化项目支出绩效指标体系，完善预算绩效

管理制度，有效推动我单位下一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常态

化、规范化。

通过强化专业培训、学习考察、业务交流等措施，帮助



和促进本单位现有人员提高绩效管理业务水平、实际工作能

力。强化预算绩效执行工作，指定专人负责预算执行监督管

理，进一步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绩效评价工作应从源头

抓起，评价工作和意识应贯穿绩效的整个过程。借助第三方

专业机构力量，贯彻落实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建立全过

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将绩效各个环节紧密贯通。

七、 附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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